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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丽水市本级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
建设项目清单
（2023年本）

一、除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审批项目外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精炼石油产品制造、

煤炭加工、生物质燃料加工、化学纤维制造业、农药原药、

有机合成染料、化学原料药制造项目。

二、含有机合成反应的化工新建项目及主要污染物排放

量增加的改建、扩建项目。

三、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纸浆制造、造纸新建项

目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改建、扩建项目。

四、有电镀工艺的金属表面处理加工新建项目及主要污

染物排放量增加的改建、扩建项目。

五、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有染整工序的纺织业新

建项目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改建、扩建项目。

六、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皮革鞣制加工、油性合

成革新建项目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改建、扩建项目。

七、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生物质能发电项目。

八、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黑色金属矿采选、有色

金属矿采选以及非金属矿采选项目，但位于已依法进行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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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的矿产资源规划开采区的除外。

九、除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外需要编制环境影

响报告书的有色金属冶炼、炼钢和炼铁项目。

十、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广播电台、差转台、电

视塔台、雷达项目。

十一、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委托或明确要求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。

十二、选址跨所辖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。

十三、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审批的其他建设项目。


